
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责任科室 监管方法 监管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1 对纤维制品质量监督检查 纤维制品经营主体
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确定频

次，在同一年度对同一经营主体

实施行政检查原则上不超过2次。

2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

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科、执法稽查

科

常规检查、

专项检查、

证后检查

现场检查

联合住建部门对

电梯使用单位开

展“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制定年度常规监督

检查计划，使用单位抽查比例不

低于辖区使用单位数量的 5％，

重点监督检查单位抽查比例不低

于 50％；原则上同一个年度不对

同一家单位开展 2 次（含 2 

次）以上证后监督检查。

3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
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联合公安、生态

环境、交通运输

部门对机动车、

环境监测类机构

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

其他机构单部门

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确定频

次，在同一年度对信用风险低的

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

上不超过1次。

4 对认证活动的监督检查 获证组织、经营主体
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科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确定频

次，在同一年度对信用风险低的

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

上不超过1次。

5

对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流通和餐

饮服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的

检查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生产小

作坊、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

、食品添加剂经营单位

食品经营安全监

督管理科、食品

生产安全监督管

理科、执法稽查

科

重点检查、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联合检查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委托专业机

构检查

联合教育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学校食

堂；联合民政部

门“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养老

机构；其他机构

单部门

根据食品生产风险分级和信用风

险等级的规定，对生产主体开展

监督检查。A级一年不少于1次，B

级一年不少于2次，C级一年不少

于3次，D级一年不少于4次。

风险信用等级为A级和B级的食品

销售者，抽查对象数不低于本地

区总数的5%；风险信用等级为C级

的食品销售者，抽查对象数为不

低于本地区总数的10%；风险信用

等级为D级的食品销售者（含校园

及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者），抽查

对象数为本地区总数的100%。

6

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售、购买、

利用、运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肉及水产制品批发、运输、

销售单位
执法稽查科

随机检查、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单部门 每年度不超过1次。



7 对合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

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确定频

次，在同一年度对信用风险低的

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

上不超过1次。

8 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水电气暖公用企事业单位、

殡葬服务及用品经营单位、

粮食购销企业、行政审批中

介机构、网络平台、交通物

流、行业协会

价格监督检查与

反不正当竞争科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对同一经营主体年度内实施行政

检查不超过1次。

9 对商品量计量监督检查 本地定量包装生产企业 计量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一年开展一次“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

10 对其他计量技术机构监督检查 法定授权计量检定机构 计量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一年开展一次“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

11
对眼镜制配、加油站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检查

眼镜制配单位、加油站、集

贸市场
计量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一年开展一次“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按照自治区要求开展专

项检查。

12 对能源计量监督检查 重点用能单位 计量科 随机抽查
委托专业机

构检查
单部门 一年开展1次专项检查。

13 对计量活动监督检查 计量器具使用单位 计量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按照自治区要求开展专项检查。

14 对计量单位监督检查 使用计量单位的相关单位 计量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一年开展1次“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

15
对棉花等纤维质量的监督检查和棉

花等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监督抽验
棉花加工企业

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对棉花加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

查，在同一年度对同一经营主体

实施行政检查原则上不超过2次。

16
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实施监督检查
各直销企业经营者

价格监督检查与

反不正当竞争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计划,对

全市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

活动开展检查。

17 对涉嫌无照经营行为的检查 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 执法稽查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

监测等线索确定，不受频次上限

限制，但不得明显超过合理频次

。

18 对广告监督检查
全市广告经营单位、发布单

位
执法稽查科

随机检查、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每年度不超过1次。

19 对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网络交易监督管

理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确定频

次，在同一年度对信用风险低的

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

上不超过1次。

20
对市场主体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检查
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 信用监督管理科

专项检查、

双随机检查

现场检查、

电话询问
单部门 原则上不超过2次。



21 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社会团体 标准化科 双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单部门
每年度不超过1次。

22 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产品（如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家用（商用）燃气灶

具、燃气调压阀、燃气软管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羽绒服及羊绒衫、电线电缆

、电动自行车、化肥、滴灌

带、农用薄膜、充电宝等）

质量的生产销售企业

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科、执法

稽查科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各类专项整治安排进行检

查，确定频次，在同一年度对同

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上

不超过2次。

23
对市场主体的登记备案事项、公示

信息情况等进行抽查
公益慈善领域相关企业 信用监督管理科

专项检查、

双随机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原则上不超过2次。

24 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执法检查 专利使用经营主体 知识产权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专利侵权纠纷主体需求，确

定频次，在同一年度对同一经营

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则上不超过2

次。

25
对驰名商标有关违法行为的行政执

法检查
商标使用经营主体 知识产权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

查结果，确定频次，在同一年度

对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

则上不超过2次。

26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政执法检

查
商标使用经营主体

知识产权科、执

法稽查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在同一年度对同一经营主体实施

行政检查原则上不超过2次。

27 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抽查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经营

主体
知识产权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

查结果，确定频次，在同一年度

对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

则上不超过2次。

28
对商标事务所依法代理情况随机抽

查
从事商标代理经营主体 知识产权科 随机抽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

查结果，确定频次，在同一年度

对同一经营主体实施行政检查原

则上不超过2次。



29

对药品生产、经营和药品使用单位

使用药品等活动的监督检查，以及

对为药品生产、经营、使用提供产

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的延伸检

查

对药品生产、经营和药品使

用单位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血液制品

、放射性药品、医用毒性药品、

无菌制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批发企业每年检

查2次。中药生产企业、集采中选

药品生产企、多组分生化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包材生产企业、医

用氧生产企业、第二类精神药品

、经营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等医疗

用毒性药品批发企业、三级医疗

机构、疾控中心、接种单位、每

年检查1次。

30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

、药品经营企业遵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等情况的检查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血液制品

、放射性药品、医用毒性药品、

无菌制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批发企业每年检

查2次。中药生产企业、集采中选

药品生产企、多组分生化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包材生产企业、医

用氧生产企业、第二类精神药品

、经营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等医疗

用毒性药品批发企业、三级医疗

机构、疾控中心、接种单位、每

年检查1次。3年内对本行政区域

内药品经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

31
对疫苗储存、运输以及预防接种中

的疫苗质量的监督检查
疫苗接种单位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三级医疗机构、疾控中心、接种

单位、每年检查1次。

32
对为疫苗流通等活动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的延伸检查
疫苗接种单位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三级医疗机构、疾控中心、接种

单位、每年检查1次。



33 对药品生产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血液制品

、放射性药品、医用毒性药品、

无菌制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批发企业每年检

查2次。中药生产企业、集采中选

药品生产企、多组分生化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包材生产企业、医

用氧生产企业、第二类精神药品

、经营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等医疗

用毒性药品批发企业、三级医疗

机构、疾控中心、接种单位、每

年检查1次。

34 对药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的检查 药品经营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一年至少1次。

35 对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检查 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3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企

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36

对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

营企业委托开展药品经营相关活动

的受托方的检查

对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药品经营企业委托开展药品

经营相关活动的受托方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依申请开展检查。

37 对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的监督检查 药品网络销售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

监测等线索确定，不受频次上限

限制，但不得明显超过合理频次

。

38

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使

用环节的医疗器械质量的监督检

查，以及对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使用等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

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延伸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年检查1次。

4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39
对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核实，必要

时进行调查、分析、评估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

监测等线索确定，不受频次上限

限制，但不得明显超过合理频次

。



40

对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自行生

产的监督检查，以及对为医疗器械

生产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延伸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年检查1次。

41

对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采取委

托生产方式的检查，以及对受托生

产企业的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依申请开展检查。

42

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连续停产一年

以上，重新生产时，可能影响质量

安全的核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重新生产需要，现场检查1次

。

43

对不良事件监测、抽查检验、投诉

举报等发现可能存在严重质量安全

风险的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根据不良事件监测、抽查检验、

投诉举报等发现存在的严重质量

安全风险来确定检查频次。

44
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整改

情况的跟踪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依申请开展。

45

对医疗器械注册人和受托生产企业

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

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依申请开展。

46 对医疗器械经营环节的监督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4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47

对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和

抽查检验，以及对相关的医疗器械

生产经营企业、维修服务机构等的

延伸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每年检查1次。

4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48
对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的监督检

查和抽样检验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网络监测
单部门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

监测等线索确定，不受频次上限

限制，但不得明显超过合理频次

。

49
对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

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4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50

对医疗器械持有人不良事件监测制

度建设和工作的监督检查，以及对

受持有人委托开展相关工作的企业

的延伸检查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科
其他

现场检查、

网络监测
单部门 依申请开展。

51 对化妆品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 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化妆品生产企业和委托生产备案

人、旅游景区内化妆品经营场所

每年检查 1次。其他化妆品经营

者根据风险情况合理确定检查频

次，原则上三年内进行全覆盖检

查。

52

对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

产企业执行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情况的检查

化妆品生产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每年至少1次。

53

对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注册、

备案相关活动的监督检查，以及对

化妆品注册、备案活动涉及的单位

进行延伸检查

化妆品生产企业
药品和化妆品安

全监督管理科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单部门

化妆品生产企业和委托生产备案

人、旅游景区内化妆品经营场所

每年检查 1次。


